
 

 
   本國及第一上市(櫃)公司(含98.10.30前TDR重訊)

本資料由 (上市公司) 微星科技 公司提供

序號  1 發言日期  101/09/10 發言時間  15:14:33

發言人  洪寶玉 發言人職稱  協理 發言人電話  (02)32345599

主旨
 本公司10102季關係人交易之應收款、銷貨及10106月營收 

申報自結數與查核數差異原因說明 

符合條款  第 49 款 事實發生日  101/09/10 

說明

1.事實發生日:101/09/10 
2.公司名稱: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3.與公司關係(請輸入本公司或聯屬公司):本公司 

4.相互持股比例:不適用 

5.發生緣由: 
本公司10102季關係人交易之應收款申報自結數與查核數之差異原因主要係 

因會計師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民國88年4月21日(88)台 

財證(稽)第01644號函規定，將透過海外子公司或孫公司銷貨尚未出售部份 

回沖所致 

銷貨：差異金額373,711仟元(主要係4/1加回期初關係人未實現銷貨交易 

1,497,550仟元及6/30沖銷期末關係人未實現銷貨交易-1,123,838仟元) 
應收款：差異金額-1,101,100仟元(主要係6/30沖銷期末關係人未實現銷貨 

交易-1,123,838仟元及關係人已收貨款尚未沖帳予以重分類-2,008仟元、 

會計師依照資產負債表日匯率評價應收帳款產生之兌換損益24,746仟元) 
 
10106月營收原申報累計自結數30,919,487仟元(6月單月5,060,620仟元) 
與10102季查核數31,293,200仟元，之差異原因係上述4/1加回期初關係人 

未實現銷貨交易1,497,550仟元及6/30沖銷期末關係人未實現銷貨交易 

-1,123,838仟元所致；調整前揭差異數後更正6月累計營收為31,293,200 
仟元(6月單月5,434,333仟元)。 

6.因應措施: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申報差異原因。 

7.其他應敘明事項:無。 

以上資料均由各公司依發言當時所屬市場別之規定申報後，由本系統對外公佈，資料如有虛偽不

實，均由該公司負責。

Page 1 of 1

2013/11/11http://mops.twse.com.tw/mops/web/t05st01


